附件2

关于《门头沟区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编制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支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京科发〔2025〕3号）有关精神，顺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做大做强我区科技服务业，更好推动区域产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起草了《门头沟区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该政策结合我区实际，并借鉴其他区的相关措施，在征求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中关村门头沟园管委会、区投资促进中心、区审计局意见并依照各单位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文件主要内容
政策共五个部分十条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强化国家和市级支持的区级配套、支持企业加大自主创新投入、鼓励企业扩大经营、支持服务机构提升服务能力、鼓励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

对获得国家和北京市级应用场景政策资金支持的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对首次认定为北京市及以上平台或资质的企业，给予一定研发资金支持。

对本领域重点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投入达到一定规模企业，依据增量情况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对产品被国家、北京市认定为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或三新产品的，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

对首次列入重点跟踪范围且成长性好企业给予一次性给研发支持，对列入重点行业领域或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再给予一次性研发支持。

对当年列入重点跟踪范围且成长性好的企业，依照企业经济总量、增量等分档给予一定研发支持。

对纳入我区科技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给予一定资金奖励，对列入重点跟踪范围的企业给予一定资金奖励。

对首次列入重点跟踪范围，当年在我区新扩建、租赁或购置生产及研发办公空间的企业，给予经营性银行贷款贴息和担保、保险、融资租赁贴费等支持。

对区内成功培育年度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的科技服务业企业的产业服务平台（获区级以上相关认定）给予引导鼓励。

推荐科技人才参与高层次人才认定，根据入选人才（团队）的创新成就、发展潜力等，按相关人才政策在人才住房、医疗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

